
酒店保安遭顾客投诉后被开除

法院：开除缺乏依据
严格不是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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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严苛
劳动尊严应受到保护

对从事服务行业的用人单位而
言，企业形象及口碑的好坏直接与
其经营效益挂钩。在打造“企业文
化”时，用人单位往往要求劳动者具
备极强的服务意识，并受较为严格
的规章管理制度的考核约束。但用
人单位在进行用工管理的过程中，
切忌将“严格”升级为“严苛”，超
越合规、合法的范畴，为过度追求企
业形象及口碑而减损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
服务员、保安等基层从业人员

的劳动尊严及合法权益应受到保
护，用人单位应切实维护劳动者
“站”着服务的合理尊严，保障劳
动者免受不当歧视，并给予必要的
劳动关怀，提升劳动者的工作幸福
感。

用工管理过程中
依法慎用解除权

解除劳动关系是对劳动者最严
厉的惩处措施，用人单位应依法慎
用这一用工权利。
一方面，用人单位应根据劳动

者的具体履职行为作出客观、合理

的评价，审慎判断劳动者是否存在
严重履职过错或违纪行为。对于忠
诚履职且无过错的劳动者，应充分
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系好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赋予劳动者必要的安全感、信赖感，
提升劳动积极性。
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对解除双

方劳动关系所依据的违纪事实及制
度依据负有举证责任。诚然，根据
《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存在严
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或者严
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
重大损害等情形的，用人单位可以
解除双方劳动关系。但是，用人单位
若对其解除行为无法作出合理解
释，无法举证证明劳动者存在其所
述的严重违纪行为，则可能构成违
法解除，需依法承担违法解除的法
律后果。
本案中，《员工手册》 已针对

员工的过错程度规定了相应惩处
措施，不宜简单因为存在“报警”
情节，就“一刀切”采取解除劳动
关系这一最严厉的惩处措施，应综
合考虑劳动者与客人发生冲突的
起因、有无挑起冲突的过错行为、
具体冲突程度等因素，切莫 “辜
负”了劳动者对履行自身职责的热
忱。

提倡以“教”代“罚”
预防矛盾发生

为避免劳动者在履职过程中处
置不当而引发不必要的冲突，用人
单位应积极开展相关培训，提升劳
动者的服务意识和能力。尤其对于
轻微过错的劳动者，如果以教育培
训代替严厉处罚，可以提升劳动者
的个人能力及归属感，为企业经营
做出更大的贡献，亦能从根源上预
防企业与客户、企业与员工之间矛
盾的发生。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均应
树立“互谅互让、共商共赢”理念，
以更加温和的方式解决纠纷，并将
敬业、和谐、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理念融入企业文化中去，促进劳
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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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劳动者“站”着服务的尊严

保安正常履职，与客人发生争执后客人报警，酒店为维护
自身声誉，以保安严重违纪为由将其开除。员工正常履职有错
吗？ 酒店的解除行为是否合理？ 日前，上海青浦法院审理了这
起案件。

保安遭客户投诉后被开除

小梁是一名酒店保安，负责维护酒店秩序及安保工作。根
据酒店监控，2022年 3月的一天，客人张先生行车不当，压坏
酒店的橡胶路障，沟通过程中，张先生多次手指小梁，小梁抬手
阻止，张先生立即手捂胸口并报警，称因本次冲突骨折受伤。
为尽快平息纠纷，小梁根据酒店经理要求，对张先生进行

了赔偿，双方当天达成和解。
4天后，酒店向小梁出具解除通知，以小梁在本次事件中

严重违反酒店规章制度、对酒店声誉造成极大影响及损失为
由，解除双方劳动关系。
小梁认为，酒店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过劳动仲裁后诉

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要求酒店支付赔偿金。
酒店辩称，当日小梁的行为，导致客人报警，严重影响酒店

形象及口碑，造成酒店潜在利益损失，其解除行为合理合法。
经审理，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酒店依据《员工手册》规

定的“挑起斗殴事件或聚众斗殴”，与小梁解除劳动合同。但
根据监控视频等证据，小梁当日并无打架行为，亦不存在挑起
冲突的过错行为，其抬手阻挡是正常的反应，该行为未达到严
重违纪程度，酒店的解除行为缺乏依据。最终，人民法院依据
小梁工作年限及其离职前 12 个月平均工资，判决酒店支付
小梁赔偿金 6500 余元。


